
- 7 -

附件1

闽侯县建设工程项目抽查工作机制

为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，深入贯彻落实工程项目领

域“四个更严”要求，提高项目建设效率和质量，确保建设

工程项目的合法合规性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机制。

一、抽查范围

（一）项目类型：房建、市政、交通、水利等闽侯县财

政投资、国有企业自筹资金等依法必须招标的建设工程项

目。项目名单由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提供。

（二）抽查范围：对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进行“四

个更严”检查，主要包括项目发包、设计、造价、质量等方

面。

（三）参与主体：评价对象主要为建设单位，勘察、设

计、造价、施工、监理单位等承包方视需求配合抽检工作。

二、抽查小组

抽查工作视项目具体情况成立检查组，带队领导由县住

建局、交通局、水利局等一名分管领导担任，成员主要由住

建交通水利等相关职能部门、各行业主管部门（教育、卫生、

文旅等）、国资中心、项目属地乡镇以及聘请的专家组成。

三、抽查内容

（一）规范发包方面

1.招标流程是否规范，程序是否符合要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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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是否符合高质量编制招标文件要求；

3.投标保证金没收情况（如有）。

（二）设计造价方面

1.是否按照规定经过设计审查，并根据设计审查整改意

见修正完善；

2.预算编制成果质量是否符合要求。

（三）质量管控方面

1.是否对参建各方人员到岗履职、合同履约情况监管到

位；

2.是否严格对隐蔽工程进行检查和验收，且留下可追溯

记录的影音材料；

3.是否对主要建筑材料、构配件、器具和设备等进行进

场检验，对重要材料、产品按各专业工程施工、验收规范和

设计文件等规定进行复验；

4.是否及时收集、整理建设项目各环节的文件资料，建

立健全项目档案；

5.产生工程增量时，是否按照变更增量审查机制落实审

批流程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建设单位对项目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负责，

按照抽查结果依法依规调整。

2.抽查小组按在建工程项目10%的比例进行季度抽查，

依据“四个更严”标准机制对建设单位发包、设计、造价、

质量管控行为、实体工程质量等进行抽查工作，将抽查结果



- 9 -

如实记录并按时反馈。

3.抽查内容和标准应结合闽侯实际、因地制宜，在保障

工程质量、规范前提下，由各行业主管部门实施动态管理，

时更时新、不断优化（详见“四个更严”机制附件2、3、4）。

五、结果应用

抽查小组在每一轮抽查结束后将抽查结果报送县政府，

由县政府按照“表扬先进、激励后进”原则对相关建设单位

予以通报表扬和通报曝光，同时针对发现的问题线索由抽查

小组按层级移送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。


